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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

１９８１年７月６日 〔１９８１〕法研字第１４号
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：

你院法研字（８１）第１６号请示收悉。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

折抵刑期的问题，经我们研究，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

的意见，同意你们提出的参照本院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法研字第

２０３５８号《关于行政拘留日期应否折抵刑期等问题的批复》办理的

意见。即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

为系同一行为，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。至于折抵办

法，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，折抵管制

的刑期二日。在本批复下达以前，已判处有期徒刑、拘役和管制的

罪犯，劳动教养日期没有折抵刑期，现仍在服刑的，可补行折抵；已

服刑期满的，即不必再作变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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